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小学

操场综合改造工程材料检测服务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信息

1、项目名称：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小学操场综合改造工程材料检测服

务

2、项目业主单位

（1）业主名称：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小学

（2）项目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北益丰中街 13 号

（3）联系电话：34249667-84 对接联系人：卢主任

3、中介服务名称：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小学操场综合改造工程材料检测

服务。

4、工程概况：本项目为校内操场综合改造工程，工程总造价 29600 元。为

保障校园场地环保安全与施工质量，需委托具备资质第三方检测机构开展动工前原

材料检测、动工后施工过程抽检、竣工成品专项检测全流程材料检测工作，所有检

测成果须满足教育、住建主管部门验收要求。

二、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

1、服务商须完成广东省网上中介服务超市备案，持有有效 CMA 检验检测机构

资质认定证书，检测资质范围覆盖运动场地合成材料、土建基础建材、环保有害物

质检测等本项目全部检测类别，资质条件符合《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管理办法》及地

方行业管理规定。

2、服务商为独立第三方检测机构，自有标准化检测实验室、经计量检定合格的

专业检测设备，配备持证在岗检测技术人员；出具的检测报告加盖 CMA 印章，具

备法律效力，可用于工程竣工验收、财政结算、上级主管部门核查。

3、不得转包、分包本项目检测业务；所有现场取样、试验、报告编制工作均由

本单位自有人员完成。

4、本条款以外附加要求，均不得超出法律法规、行业规范强制性规定。

三、服务内容及服务标准

（一）适用法律法规及规范标准、检测全过程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

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中小学合成材料面层

运动场地》（GB 36246）、广东省及广州市建设工程质量检测相关地方标准，坚持

独立、公正、客观原则开展检测工作，双方依据本需求书签订正式检测服务合同。

（二）分阶段检测服务内容（动工前 + 动工后全覆盖）

第一阶段：动工前原材料进场检测（施工前必检）

所有施工主材、辅材进场后、正式动工铺设前，必须现场见证取样检测，全部

指标合格后方可允许投入施工，检测范围包含：

塑胶跑道 / 硅 PU 原材料：环保塑胶颗粒、聚氨酯胶水、固化剂、色浆、面涂、

封闭底漆；



基础土建材料：水泥、砂石、透水混凝土、沥青基础混合料、回填土；

场地配套建材：弹性缓冲垫、防水膜、密封胶、排水沟构件、防滑地砖；

人造草坪配套材料：草坪草丝、环保填充颗粒、跑道专用标线漆；

基层回填土压实度、土壤重金属、挥发性有害物质检测。 服务要求：收到校方

或监理通知 24 小时内到场见证随机取样，规范封装送检；3 个工作日内出具完整

原材料检测报告；检测不合格材料立即出具书面不合格意见书，同步告知业主、监

理，明确禁止不合格材料进场使用。

第二阶段：动工后施工过程跟踪检测（施工期间分批次抽检）

项目动工、基层及面层铺设施工全过程实施动态抽检，关键工序完工后同步开

展实体检测：

基础层完工检测：基层厚度、平整度、压实度、透水性能、结构强度；

塑胶 / 硅 PU 分层铺设抽检：各弹性层厚度、层间粘结强度、拉伸性能、耐磨

性能；

人造草坪铺设过程抽检：草丝抗拉、抗老化、阻燃性能、填充料环保指标；

工程变更新增材料同步现场取样，单独出具专项检测报告。

第三阶段：工程竣工成品专项检测（完工整体验收检测）

操场全部施工完成后开展场地成品全套检测，重点落实校园场地环保强制指标：

环保安全检测：场地挥发性有机物、重金属、有害单体释放量、气味指标，严

格符合 GB 36246 中小学场地国标；

运动功能指标检测：场地排水坡度、表面防滑系数、冲击吸收、垂直变形、回

弹性能；

整体外观及构造复核：面层厚度均匀度、接缝粘结质量、标线附着性能。

（三）配套资料服务要求

分阶段出具专项检测报告：动工前原材料报告、施工过程抽检报告、竣工成品

检测报告，全部报告加盖 CMA 资质章，提供纸质版 4 套 + 电子版 1 套交付校方

归档；

建立完整项目检测台账，留存取样照片、送检记录、原始试验数据、不合格材

料处置记录；

全程配合校方、监理、海珠区教育局、住建、财政部门现场核查、竣工验收、

结算审计，按需补充检测佐证材料；

项目检测工作全部完成后编制《检测工作总结》，汇总全部报告、台账、整改

资料统一移交业主存档。

四、合同履行地点与实施方式

甲乙双方全面履行合同全部条款，按阶段完成现场取样、实验室试验、报告编

制交付全流程工作；

服务实施地点：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北益丰中街 13 号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

道中小学校内操场施工现场；



实施方式：检测机构派员上门现场见证取样，统一送自有实验室检测，按期交

付纸质、电子检测报告。

五、公开选取方式及计价标准

公开选取方式：方案择优选取；

计价标准：本工程总造价 29600 元，检测服务采用总价包干模式，报价包含人

员差旅费、现场取样费、设备运输费、实验室检测费、报告编制费、资料归档费、

现场配合验收服务费等全部费用，合同履约期内无任何额外增项收费。

六、服务期限

本采购合同自甲乙双方盖章之日起生效，检测服务周期自第一批施工材料进场

前取样启动，贯穿全部施工阶段，直至操场改造工程竣工验收合格、财政结算手续

办结、全套检测档案完整移交校方为止；工程质保期内校方提出复检需求的，服务

商须无偿配合现场复核、资料调取。

七、项目验收标准

（一）阶段性验收

每批次材料检测完成并交付正式检测报告后，由校方联合监理单位核对检测项

目、报告签章、检测结论，资料齐全、指标合格即完成该阶段服务验收。

（二）整体服务验收

工程竣工后服务商提交全套完整检测档案（动工前原材料报告、施工过程抽检

报告、成品场地检测报告、检测台账、检测总结），校方、监理共同开展整体验收。

（三）验收合格标准

所有材料、实体检测项目无漏检、缺项；

全部检测指标符合国家、行业及中小学运动场地强制标准；

所有检测报告均具备有效 CMA 资质印章，数据真实可追溯；

全套检测资料完整规范，满足学校归档、财政结算、主管部门检查要求。

八、结算支付方式

费用按检测服务进度支付，服务商完成对应阶段检测工作并交付全部检测报告

后，向甲方开具正规增值税发票；

甲方收到发票后 1 个月内，严格按照海珠区财政支付流程办理报账及付款手续；

全部检测服务完成、整体服务验收合格后，一次性结清全部检测服务费。

九、违约责任

服务商未按要求在动工前完成原材料检测，放任不合格材料进场，造成工程返

工、质量缺陷、环保安全隐患的，承担全部返工费用、经济损失及相应法律责任；

未按约定时限到场取样、逾期交付检测报告、伪造篡改检测数据、出具无 CMA
有效签章报告的，业主有权扣除部分或全部服务费，单方终止合同并追偿损失；

服务商擅自转包、分包检测业务，校方有权直接解除合同，不予支付任何服务

费用；

其余双方权责、违约处置细则，以双方正式签订的检测服务合同约定为准。

十、争议解决方式



合同履行期间，甲乙双方就检测服务、服务费用、检测成果产生分歧的，优先

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达成一致的，依法向项目所在地广州市海珠区人民法院提

起诉讼。


	广州市海珠区江南大道中小学
	操场综合改造工程材料检测服务项目业主采购需求书
	一、项目基本信息
	二、中介服务机构资质要求
	三、服务内容及服务标准


